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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8A_A5_

E6_A3_80_E5_91_98_E8_c30_645349.htm 导读：本篇主要讲述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检验检疫内容、现场查验合格、不合格处

理原则等知识 一、检疫审批 进境食用性水生动物进境前须办

理检疫许可，相关内容见《进境动物及其产品检疫许可》。 

二、检验检疫 （一）报检 （二）现场查验 输入食用水生动物

到达后，贷主或其代理人应通知检验检疫机构派员进行现场

查验。检验检疫工作人员将按规定登机或登车执行检验检疫

任务。 1、查验项目及内容： （1）查询该批货物的启运时间

、港口，途经国家或地区，查看运行日志，判定是否来自禁

止进口的疫区国家或地区。 （2）核对单证与货物的名称、

数重量、产地、包装、唛头标志是否相符； （3）查验有无

虫害、腐败变质，容器、包装是否完好。符合要求的，允许

卸离运输工具。 （4）对食用水生动物重点进行临床检查。 

（5）运输工具的有关部位及装载货物的容器、包装外表、铺

垫材料、污染场地等要进行消毒处理。 2、现场查验合格处

理原则 （1）对现场查验合格的食用水生动物，出具《入境

货物通关单》，根据有关规定采样送检。 （2）对许可证要

求调往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的食用水生动物，出具《入境货

物通关单》，调离至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 3

、现场查验不合格后的处理原则 （1）对无输出国家或地区

官方出具的检验检疫证书正本或者检验检疫证书正本不符合

要求的，以及须具有但无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

检疫许可证》的，做退货或销毁处理。 （2）货证不符的，



做退货或销毁处理。 （3）国家质检总局有其他规定的，按

规定处理。 4、实验室检验 （1）对需作实验室检验的，检验

检疫机构根据《出入境动物检疫采样》（GB/T 18088-2000）

采样，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协助采样工作，采样后检验检疫机

构向货主或其代理人出具《抽/采样凭证》。 （2）实验室检

测合格的，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和/或《卫生证书

》放行。 （3）实验室检测不合格的，出具《入境货物检验

检疫处理通知书》和/或《兽医卫生证书》，通知报检代理人

或收货人进行检疫处理，经无害化处理合格后准予销售使用

。无有效处理方法的，做退货或销毁处理。对国家质检总局

另有规定的按规定处理。 提交材料：（办理事项时用户所需

提交的材料） 货主或其代理人在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时应提供以下单证： 1、《入境货物报检单》。 2、有效的《

检疫许可证》第一联正本。 3、输出国或地区官方检验检疫

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正本。 4、贸易合同、产地证书、发票

、装箱单等 相关推荐：#0000ff>报检员考试业务基础：进境

伴侣动物（犬、猫）检验检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